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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加过 2019年度练兵比武省际邀请赛的选手；参

加过 2019 年度练兵比武全国晋级赛、总决赛的选手（包括

在浙江省宁波市参加过全国晋级赛现场笔试的选手）。

（3）参加过 2020年度全国统一在线比试且获得全国“人

社知识通”称号的选手。

（4）参加过 2021年度练兵比武区域赛（吉林赛区）的

选手；参加过 2021 年度全国统一在线比试（全国晋级赛）

且获得全国“人社知识通”称号的选手；参加过 2021年度练兵

比武全国总决赛的选手。

各省要认真审核自主确定和推荐的所有人员名单。如自

主确定名单（15 名）和被抽签选中名单（35 名）中出现不

符合上述条件的，则取消该选手参赛资格且不得递补。

（二）人员确定期限

11月 20日前，各省份向部里报送自主确定的 15名选手

和 100人推荐名单（报名表见附件 1、2）。11月 25日前，

部里公布各省参加比试选手名单。名单发布后，不再变更，

如有选手无法参加，不再递补。

二、比试内容、形式及时间地点

（一）内容

全国人社窗口单位业务技能练兵比武大纲和题库的相

关内容。

（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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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机考方式进行，使用电脑操作答题，题型包括填空

题、单选题、多选题、不定项选择题、判断题、简答题和案

例题等 7类题型。全程闭卷考试。

（三）时间地点

时间：2022 年 12 月 8 日（周四）上午 10:00—11:00，

时长 1个小时。

地点：各省全部选手集中在本省省会城市指定地点参加

比试。

三、组织机构

统一在线比试由办公厅、法规司牵头，会同考试中心组

织实施，机关纪委全程监督。办公厅、法规司负责选手确定、

督考安排、试题命制、比试规则等工作，考试中心配合做好

具体考务技术保障工作。针对考试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

考务工作，考试中心将另行印发通知，明确比试程序、操作

要求以及考试工作纪律等。

各省份行风建设机构负责本地区统一在线比试的组织

实施工作，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做好考试场地确定、现场技

术支持、现场监考及经费等保障工作，各省份人事考试机构

配合本省份行风建设机构做好技术保障支持。考务技术保障

标准和要求见附件 3。

各省份指定 2名组织纪律性强、工作经验丰富的同志作

为监考员，负责本省份的现场监考工作（工作职责见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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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各省份确定 2名督考员（不限于省本级人社部门的同

志），于 2022年 11月 11日前将名单报送部里，由部里统筹

安排，届时采取异地交叉派出方式，赴各省份参加督考工作

（报名表和工作职责见附件 5、6）。11月 18日，部里公布

督考员的具体省份安排。

四、奖项设置

（一）团体奖项

特等奖 1名、一等奖 5名、二等奖 10名、三等奖 16名，

根据各省份代表队的团队总成绩由高到低排序确定。各代表

队前 45 名笔试成绩之和，为该队团队总成绩。如出现成绩

并列且导致无法排序确定奖项的情形，则以团队选手成绩的

方差值排序，方差值较小的代表队排名在前，如仍并列，则

调整相应奖项的名额，给予并列团队同等次奖项。

（二）个人奖项

全国“人社知识通”称号 50名，根据所有选手成绩由高到

低排序确定。如出现成绩并列且导致无法排序确定奖项的情

形，则案例题成绩较高的选手排名在前；如仍并列，则简答

题成绩较高的选手排名在前；如仍并列，则调整奖项名额，

将并列选手全部授予全国“人社知识通”称号。

全国“岗位练兵明星”称号 96名，选手个人成绩在本省份

排名前 3的选手，每省 3名。如省内排名前 3的选手为全国

“人社知识通”，则名额依次顺延。如出现成绩并列且导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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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排序确定奖项的情形，则案例题成绩较高的选手排名在

前；如仍并列，则简答题成绩较高的选手排名在前；如仍并

列，则调整奖项名额，将并列选手全部授予全国“岗位练兵明

星”称号。

部里对获奖团队和个人予以通报表扬，为团体奖项颁发

奖牌；为全国“人社知识通”颁发证书，发放奖金（每人 2000

元，免税）；为全国“岗位练兵明星”颁发证书。各地可按本

地规定对获奖团队和个人给予奖励。

五、有关要求

（一）各地要按照本通知要求，认真做好本地区统一在

线比试的组织实施工作，按规定时限报送参加选手名单和督

考员名单。督考员要严格按照督考要求履行职责，现场监考

员要配合部里派出的督考员，确保比试公平公正进行。

（二）各省份督考人员、参加统一在线比试有关人员交

通、食宿等费用按照当地差旅标准自行承担。

（三）各地要严格按照当地疫情防控要求，做好比试现

场的消杀、测温及相关防控工作。

办公厅：

联 系 人：李 昊 王学琳

联系电话：010-84207750，010-84208750

传 真：010-84207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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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各省份自主确定的参加比试人员名单（15人）
（务必提供电子版 excel文档，请勿提交 word、图片等）

填写单位（盖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性别 民族 所属市（区） 所属县（区）
单位及职务

（填写须完整、准确）

联系方式

（手机）

备注

1.请严格按照正式通知“一、参加人员”之“（一）人员数量及要求”填报选手名单，若发现存在不

符合资格条件的人员，则取消该选手参赛资格且不允许另行递补。

2.表格须加盖厅章或办公室章后传真至 010-84207771，电子版发送 lianbingbiwu@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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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各省份推荐的参加比试人员名单（100人）
（务必提供电子版 excel文档，请勿提交 word、图片等）

填写单位（盖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性别 民族 所属市（区） 所属县（区）
单位及职务

（填写须完整、准确）

联系方式

（手机）

备注

1.请各省份根据选手具体情况，按照建议被抽取的先后顺序排列。

2.请严格按照正式通知“一、参加人员”之“（一）人员数量及要求”填报选手名单，若发现存在不

符合资格条件的人员，则取消该选手参赛资格且不再允许顺位递补。

3.表格须加盖厅章或办公室章后传真至 010-84207771，电子版发送 lianbingbiwu@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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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统一在线比试考务技术保障标准和要求

一、本次比试采用人事考试电子化考试（机考）系统，

所有选手须使用鼠标、键盘进行答题。

二、参照人事考试机考考点考场标准设置比试场所（考

场）。考场应配备 1台考点机（兼监考机）、1台备用考点

机（兼备用监考机）、50台考试机和 2台备用考试机、1台

打印机、视频监控设施及局域网等，并为每位考生配备计算

器、草稿纸和笔。考点机（监考机）、考试机及局域网等软

硬件配置要求与人事考试机考一致。考试机间距至少 1 米，

有条件的可加装间隔挡板或防窥膜等辅件。局域网必须与其

他网络物理隔离。比试过程视频监控信息应在比试结束后 2

天内寄送考试中心。

三、选派 1至 2名系统管理员，协助监考员、督考员做

好比试现场技术保障工作。系统管理员应由熟悉人事考试机

考考务和技术保障工作的业务骨干担任。

四、比试开始前，应及时注册、使用专用的考务锁和监

考锁，提前安排组织模拟测试，确保考场设备设施符合比试

（机考）要求。比试前一天，须完成考场环境检查、机房配

置、机考系统安装、考试机性能检测、考务数据导入、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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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获取等工作，准备就绪后封闭考场。

五、比试过程的技术管理、应急处置、异常情况记录，

以及比试结束后的作答数据备份上报、机考系统卸载、比试

过程痕迹清除等工作，参照人事考试机考规定程序和要求进

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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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监考员职责

一、主持本考场的考试，维护考场秩序，严格执行考试

实施程序，如实记录、及时报告考试情况，保证考试正常进

行。

二、引导考生有序进入考场；核对考生证件与所坐机号

是否一致；验证考生身份；宣读考试注意事项；清理考生带

入考场的所有手机、智能手表等通讯设备及其他禁止物品。

三、严格执行考场纪律，发现各种违纪现象应予以认真

查处，并立即将作弊考生情况向督考员报告。

四、考试过程中若出现机器异常或其他技术问题应及时

与系统管理员联系。

五、制止非本考场考生和除督考员、系统管理员外任何

人进入考场。

六、严格遵守监考工作纪律，不擅离职守。监考工作过

程中，不吸烟，不聊天，不打瞌睡，不阅读书报，不做题、

念题，不以声音、动作等任何形式暗示考生答题，不做任何

与监考工作无关的事情。

七、认真填写考场记录表（一式两份），经系统管理员

校验签字后上交。



12

附件 5

督考员报名表（2人）
（务必提供电子版 excel文档，切勿提交 word、图片等）

填写单位（盖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性别 民族 单位及职务

（填写须完整、准确）

联系方式

（手机）

1.表格须加盖厅章或办公室章后传真至 010-84207771，电子版发送 lianbingbiwu@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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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督考员职责
一、比试开始前

（一）熟悉监考业务，能够识别常见作弊工具。

（二）提前 1日以上到达督考地，实地查看考场，重点

做到“三查看”：看为每位考生是否配备计算器、草稿纸和笔，

看考试机间距是否 1米以上，看是否安装视频监控设备等。

二、比试期间

（一）配合考试地监考员，维护考场秩序，及时报告发

现的异常情况。

（二）配合考试地监考员，做好考试前准备、考生信息

核对等工作。

（三）配合考试地监考员，组织本考场考生入场，对考

生的手机、计算器等违禁物品进行检查，核对考生身份等信

息，发现错误，应要求改正。

（四）实时巡查考场，防范、制止违规行为。发现考生

存在作弊情形的，与监考员共同协商处理，如双方对处理意

见不一致的，由督考人员确定最终处理意见。现场如遇重大

情况，及时向部里报告。

（五）严格遵守督考工作纪律，不擅离职守。督考工作

过程中，不吸烟，不聊天，不打瞌睡，不阅读书报，不做题、

念题，不以声音、动作等任何形式暗示考生答题，不做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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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督考工作无关的事情。

三、比试结束后

向考试中心提交督考情况报告，包括当地考务组织、工

作是否规范、是否存在违规情况等。

四、注意事项

（一）出发前，与当地行风建设机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

掌握考场具体位置、出行路线、住宿安排等事宜；

（二）提前 1日以上到达督考地，并及时向部里报告；

（三）提前 1日以上实地查看考场，查看结束后，及时

向部里报告；

（四）请务必于比试当日上午 8:30前到达考场，并及时

向部里报告（注：比试时间 2022 年 12 月 8 日上午

10:00—11:00，时长 1个小时）；

（五）比试期间，如有特殊情况，及时向部里报告。


